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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记者 沈全华

株洲日报讯 “业主跟风毁绿现象被叫停
了，缓解小区停车难问题还需早日提上议程！”
最近一个星期，本报多次接到天元区嵩山路街
道竹山小区多名业主的来电，他们纷纷给市区
两级相关部门的整治行动点赞，并希望能在解
答保留绿化VS增设车位这道难题时两全其美。

这边的绿化带静悄悄
10 月 31日，本报刊发的消息《推土机进场

毁绿 邻居们争相圈地》对竹山小区再掀抢车
位大战一事进行了报道。报道引发广大读者热
议，市区两级对此高度重视，相关部门负责人
来到小区核实，并在现场召开“诸葛亮会”研究
下一步整改工作。

11月 5日，记者又一次来到竹山小区，对整
改工作进行回头看。小区居民杨先生等主动当
起向导，介绍这几天的显著变化——香山社区
和物业公司禁止毁绿的通知已张贴到小区醒
目位置，在执法部门的震慑下，没有人顶风圈
地。经仔细察看，记者未在现场找到新的毁绿
迹象，小区绿化带静悄悄的。

嵩山路街道办事处、香山社区工作人员表
示，每天都有专人在社区蹲点，避免毁绿现象
死灰复燃。

申请毁绿的路子行不通
业主私下毁绿不行，能否打报告申请合

法毁绿？连日来，记者就此咨询了市城管局
下属的市园林绿化中心，得到的答复也是行
不通。

该中心一名黄姓科长说，根据《城市绿化

条例》《湖南省物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小区绿化带属于全体业主所有，不是具体
哪一个人的。每个业主都有维护小区绿化带等
公共财产的义务，却没有肆意破坏的权利。若
业主想以个人或集体的名义提出毁绿请求，园
林部门是不会许可的。

黄科长表示，单纯地想通过调整绿化带范
围解决停车难，治标不治本。不妨拿出综合管
理措施，比如说提交老旧小区提质改造方案，
在地方政府的有效组织下，通过政府采购的方
式，一揽子解决老旧小区类似痼疾。

对圈地毁绿现象说“不”
对个别小区圈地毁绿小区行为，城管部门

坚决说“不”。
《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

明确规定，住宅小区范围内若有侵占绿地、毁
坏绿化和绿化设施等行为，小区居民、业主委
员会、物业服务单位和社区居民委员会有权进
行劝阻；劝阻无效的，物业服务单位和社区居
民委员会应当及时向城市管理部门或者城市
管理相关部门报告，并协助处理。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市政园林监察
大队大队长刘照斌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对《城
市绿化条例》《湖南省物业管理条例》《株洲市
城市综合管理条例》等法律政策宣传力度，让
爱绿护绿理念深入每个业主心中。同时，城管
部门将加大巡查力度，及时劝阻毁绿占车位行

为，并对情节严重者予以行政处罚。他也借助
本报提醒广大读者，若业主毁绿价值达到 5000
元以上，其行为将构成毁坏公私财物罪，城管
部门将在调查取证之后将案件移交司法机关
进行刑事处罚。

不到年限难进改造范围
据了解，竹山小区是安置房小区，其居民主

要是隆兴管理处、东湖管理处等地的拆迁户。现
有楼梯房 34栋，住户为 1109户，其中一期建于
2009年，二期建于 2011年，两者均未到老旧小
区需满15年的改造年限。经过摸底调查，小区居
民实际需要 800多个停车位，现有空间只能提
供500个车位，还有300多个车位的缺口。

香山社区党支部书记殷利君介绍说，辖区
所有的安置房小区物业公司由街道聘请，管理
费用由小区所属门面的租金支付。若想根本解
决问题，还得走老旧小区提质改造之路。附近
的另一个安置房小区东湖小区就是一个实例。
东湖小区借老旧小区提质改造东风，正对楼栋
之间的绿化带进行生态化改造，原有大树保
留，灌木和草地则被铲除改建为停车位，停车
位铺有植草砖，可以在空心部分种植草皮，此
举可将对绿化的影响降至最小。尽管难度很
大，她们还在积极努力，争取上级早日将竹山
小区纳入老旧小区提质改造范围。

嵩山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唐正威表示，抢
车位现象不是一个小区、一个地方的独有特
色，而是全国各地的普遍现象。嵩山路街道将
积极探索，在抓好日常巡查、及时整治的基础
上，通过提质改造等措施综合解决类似难题，
进一步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让住宅小区更
加和谐文明。

竹山小区抢车位现象引发读者热议

保留绿化VS增设车位 生态改造不妨一试
——住宅小区那些事儿报道之一

东湖小区在建的生态停车位。沈全华 摄

株洲日报记者 刘琼
通讯员/王金玉

株洲日报讯 原本打算去社区医院就诊，
不料自己在途中突然昏倒，意识丧失……11月 1
日上午 8 时 20 分，家住荷塘区湘华社区的李师

傅经历了这可怕的一幕。所幸，金山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对其及时展开施救。

李师傅今年 46岁，在 6年前患上了糖尿病。
由于一直未接受正规治疗，近年来，他的病情逐
渐加重，全身浮肿。当天早上，他打算去附近的
社区医院看病，不料，走着走着晕倒了。目击此
事的热心居民赶紧叫来了社区医生。

“我们赶到现场时发现，患者脸色苍白、意
识模糊、全身浮肿，当即给他测血压和血糖，发
现两项指标偏高。”金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副主任袁娜介绍，在排除了低血糖病症后，他们
立即把李师傅抬上轮椅送至社区医院，对其进
行免费的全身体格检查。

“心电图显示，患者有明显的心肌缺血症状。

经过及时救治，他已经恢复意识。”袁娜说，得知
李师傅还未进食，他们立即给他买来早餐。考虑
到社区医院医疗条件有限，他们又立即联系了株
洲恺德心血管病医院，将其转入上级医院救治。

“你们真是老百姓的健康‘守门人’，太感谢
了。”转危为安后，李师傅拉着社区医生的手连
连道谢。

男子就医途中晕厥 社区医生及时施救

偏头打电话 累并危险着
近日，笔者途经云龙示范区云龙大道西头，看到一位

两轮摩托车驾驶员一边骑车，一边偏着头打电话，头盔则
挂在右侧把手，这样看起来好累，而且带来危险隐患。笔
者建议，为了自己及他人安全，驾驶员碰到这种情况还是
停车靠边通话为好，以免欲速则不达。

株洲日报通讯员/尚文 摄

株洲日报记者 沈全华
通讯员/谭斌发

株洲日报讯 11月 5日上午 8时，在市公共法律服务
中心（市法律援助中心），市民唐先生将两面锦旗分别送
到市司法局负责人和律师聂维芳手上，感谢他们通过法
律手段助其成功维权。

4 年前，唐先生与一家民营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签
约，成为后者的一名普工。去年 6 月 29 日，他在冲压车
间清洗单冲设备时左手被压伤。经人社部门认定，其伤
情为工伤、构成 5级工伤伤残。此后一年多，劳资双方就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停工留薪期福利待遇、护理费
等费用问题多次协商，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今年 7月 4日，唐先生向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市法
律援助中心）求助，此案交由湖南天舒律师事务所聂维
芳律师承办。在法援律师的帮助下，唐先生在劳动仲裁
结果不利的情况下，又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诉讼期间，
法援律师仔细查阅《工伤保险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法
院文书网类似案例，就唐先生 5级工伤应享受的一次性
就业补助金等核心争议焦点问题向法庭提交了相关证
据，并阐明了其维权要求。经过审理，法院判决由雇佣唐
先生的民营企业向唐先生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近 18万元。

目前，唐先生已拿到这笔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停工留薪期福利待遇、护理费等问题也得以解决。

法援给力
伤残普工拿到18万元补助金

记者调查生活圈

暖心事


